
律政司司长在国际法商精英会「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」暨「香港
法商共展湾区新未来」论坛致辞全文（只有中文）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（七月十六日）在国际法商精英会
「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」暨「香港法商共展湾区新未来」论坛的
致辞全文： 

邓主席（国际法商精英会荣誉主席邓慕莲）、郑会长（国际法商精英会会长郑丽
珊）、各位法商精英会的朋友、深圳线上的朋友、各位嘉宾： 

  大家下午好！很高兴有机会出席今日这个论坛。习主席的讲话很丰富，我希
望作为律政司司长或者作为法律专业人士，就习主席的讲话内容触及法律方面的
事宜，表达一些粗浅的个人意见。 

  作为起点，我想谈习主席提出四点希望中的第二点希望，就是「不断增强发展
动能」。其中他提到我们要主动对接「十四五」规划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「一带
一路」。 

重点有几个，第一是动词：「主动对接」，相信习主席很期望我们增强积极
性，主动多想一些方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。第二方面是内容，「十四五」规划内容
很丰富，但相信在座很多法律界朋友一定会留意或将重点放在其中一样，就是将香
港建设成为亚太区国际法律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，这是在「十四五」规划第六十一
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提及；同样的计划或中央对我们的要求，亦出现在大湾区规划纲
要（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）第三章。 

大湾区规划第十章亦提到，叮嘱我们要加强法律事务合作。在过去一段日子，
法律界的朋友都在讨论如何完成这个目的。但我想提出，大家别忽略了「十四五」
规划和大湾区规划提及的其他几个重要目的，均与法律息息相关，例如我们希望建
构香港作为一个航运中心、创新科技中心，为何与法律有关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如
果我们要建构香港作为一个航运中心，没有良好的航运方面的法律，没有了解航运
法律的专才，有没有机会成功呢？又或者说到创新科技，即使我们有创新科技，如
果我们的知识产权法不够完善，不能够与时并进，我们关于知识产权交易方面的法
律不能配合需要，这方面的目的又能否达到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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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想强调「十四五」规划内所有香港应该要做到的事情，每一样都倚赖我们完
善健全的法制。说到这里，又回到习主席的讲话。习主席讲话对香港法律界人士而
言，真是振奋人心，因为他在两个地方提到「普通法」这个概念。 

 

  首先在回顾香港过去二十五年的成就时，他说到包括普通法法律在内的原有法
律得到保持和发展。这是对我们一贯以来实行普通法法律一个很大的肯定。这句说
话的重点放于法律条文本身，为何这么说？因为要比对他第二次提及普通法时有何
不同。他第二次提及普通法时，是说必须保持香港独特优势，其中一个独特优势正
是保持普通法制度。这次不仅谈普通法，是普通法制度，重点不单在于法律条文本
身，而是在于整个法律制度。制度当然并不单单包括法律条文，还包括我们的法律
专业团体，包括在座各位，我们需要有诚信、有专业知识的法律人才，亦要贯彻整
个普通法制度下一些重要的意识和概念。这方面我觉得很值得大家进一步咀嚼和深
思。 

 

  又回到我最初所说，其中一个习主席责成我们的，是要做到国家规划，如何落
实呢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：大湾区。在过去一两年，在大湾区的法律服务发展，我
们已做了大量工作，包括一些司法协助的安排。对法律界人士而言，其中一个重大
发展是大湾区考试（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）。其实本人去年有幸参加了第一
届考试，幸运地及格了，分数亦不太差。我觉得很有用，令我对内地法律了解更
多。我亦知道第二届考试已刚刚完成，去年考试及格亦进行了实习过程的朋友，有
部分已经成功取得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。我亦理解到在内地与香港合作下，一些落
实细则已出台。下一步的挑战是甚么？我想各位法律界和其他朋友想一想，两个法
律制度的确很不同，各自有其优势，我们做了很多工夫尝试发挥各自的优势。硬件
其实已算是很齐全，人才也培养了，下一步是甚么呢？根据我过去不算很深入的小
小经验，我发觉下一个我们要突破的，是互相对大家的法律文化或者工作方式、实
际的操作方式，有更充分的互相了解和互相适应，甚至如何进行融合。这些不是实
施细则、未必是书本上可以学习的事，必须要透过大家真正虚心诚意交流，方能找
到答案。 

 

  如何克服这些挑战？我想再引用习主席最后一个希望的几句说话，我最感动是
他最后一个希望的其中八个字：「包容共济、求同存异」。他说这句话主要的对象
是香港市民，但也适用于生活在两个制度下的不同人士。除了这八个字，我想再加
上自己的一个感受：「互惠共赢」。我希望大家明白，在大湾区发展中，虽然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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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了一个独特角色，但对内地的朋友而言，其实亦是一个很大的机遇。我明白，过
去我也听到，尤其今日在座有些深圳的朋友，有内地的法律朋友和我说：「如果帮
助香港律师到大湾区，会不会影响了我们的机会？」我的答案很肯定，其实大家在
做一件怎样的事呢？就是将饼造大，制造一些大家之前都没有的机会，或者没有足
够优势发挥的情况。所以，我深信只要大家抱着「包容共济、求同存异、互惠共
赢」的精神，我们能够达成习主席对我们主动对接成功的国家规划目标，必定可以
水到渠成。 

 

  香港已经过了由乱入治的阶段，现时是由治及兴，我作为新一任律政司司长，
必定尽力在法律方面的事务多听大家意见，尽量配合大家的要求，以达到习主席对
我们的期望。谢谢大家！ 

 

完 


